
百福新市民贷
产品简介：“百福·新市民贷”是指基于新市民的品行和信誉，向新市民发放的可循环的贷款。
服务对象：户籍不在大余，因工作等原因来到大余常住的群体，包括但不限于来大余经商创业人员、务工人员和新就业大中专毕业生等。道德品行良好，具备还款能力的22-60周岁自然人无重大不良信用记录。
业务特点：
1.信用贷款额度：根据借款人的品行、信誉、客户类型和收入测算贷款授信金额；
2.企业高级管理人员及财务人员，授信额度＝借款人年工资收入×2.5，最高不超过200万元，单签最高不超过20万元。
3.企业中级管理人员（中层人员）及高级技术人员，授信额度＝借款人年工资收入×2，最高不超过50万元，单签最高不超过10万元。
4.企业一般工作人员、创业人员或其他人员，最高授信额度＝借款人年工资收入×1.8或年日均存款（含他行）×4，最高不超过30万元，单签最高不超过10万元。
5.上市公司及其子公司员工按以上额度计算后还可以上浮50%；规上企业员工按以上额度计算后还可以上浮30%；有技术从业等国家认可相关职业资质证书的按以上额度计算后还可以上浮20%，以上三个上浮不叠加，同时不超过对应人员上限。
6.贷款期限：不得超过3年，且借款人实际年龄与贷款期限之和原则上不得超过60周岁。
7.贷款利率：按照利率定价管理办法进行套算，企业高级管理人员及财务人员标准利率为最新人行市场利率LPR加点100BP，其余人员标准利率为最新人行市场利率LPR加点200BP。
8.还款方式：按月结息到期还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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